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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調職怎麼辦？調職後減薪、取消津貼合法嗎？

⽂:⿈國媛（認證法律⼈） ‧ 勞動‧⼯作  ‧ 2022-12-16

本⽂

⼀、什麼情況的調職才合法？

因應市場變化，公司難免因業務調整或併購等原因⽽有調動員⼯職務的需求，勞動基準法（以下簡稱勞基法）
第10條之1因此規範「調動五原則」[1]，若調職不違反勞動契約的約定，且符合這5個條件即屬合法，勞⼯基
本上有義務接受公司（雇主）的調職安排。簡介調動五原則如下：

（⼀）調動有正當性

雇主必須是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要⽽調動，⽽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的。例如公司基於轉型、遷移廠址、業務
變更等原因為調職都屬正當⽬的；反之，若僅是雇主單⽅看不慣或不滿勞⼯的⼈格特質，藉由調動職務⽽欲惡
意逼退勞⼯，即毫無正當性可⾔。

（⼆）對勞⼯的⼯資及其他勞動條件，不能有不利的變動

勞⼯的薪⽔、⼯作時間、休假⽅式、獎⾦、福利等勞動條件，都不能因為職務調動造成不利益的變動。例如，
雇主將A員⼯由「業務主任」調職為「⾏銷主任」，且將原先每⽉給付固定的「外勤交通津貼5000元」取
消[2]，此種名義上取消津貼但事實上就是減薪的調動，對A員⼯即屬不利益變更，A可以拒絕調動。

（三）調動後的⼯作是勞⼯體能及技術可勝任的

調動後新的職位必須是勞⼯的體能及技術上可以勝任的，如果調職後需要新的技術或能⼒，雇主應提供相關教
育訓練使勞⼯得以勝任。舉例⽽⾔，B在X銀⾏擔任櫃檯⾏員，X銀⾏雖然將B由「東區分⾏」調到「⻄區分
⾏」，但職稱、職務內容⼤致相同，B應可勝任，就可認為是合法的調職。

（四）調動⼯作地點過遠，雇主應給予必要的協助

因為調職後導致勞⼯必須花費更多的時間、⾦錢通勤，雇主即應給予必要的協助，例如應給予交通津貼、宿
舍、補貼租賃費⽤、提供交通⾞，甚或是延遲勞⼯上班打卡的時間等措施。

承上B的案例，若B原先在東區分⾏上班單程僅須花費100元的⾞資及半⼩時⾞程，調職⾄⻄區分⾏卻得花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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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元的⾞資及2個⼩時⾞程，X銀⾏即應提供必要的交通津貼或協助，⽅屬合法[3]。

（五）考量勞⼯及其家庭的⽣活利益

實務判決曾指出如何考量調職勞⼯的家庭⽣活利益：勞⼯調職後，他的家庭⽇常⽣活通常會受到某程度的不利
益，如果依⼀般通念，這個不利益已經逾越勞⼯可忍受的範圍，調動就屬於權利濫⽤[4]。因此，雇主在使⽤他
的調職命令權時，必須受到權利濫⽤禁⽌的限制[5]，如果沒有考慮勞⼯家庭⽣活，造成諸多不便已經超過⼀般
⼈認為可以忍受的程度，就屬權利濫⽤、調職不合法。

例如，C員⼯原來的⼯時為上午5：30〜下午3：30，可接送⾝⼼障礙的⼩孩上下學，調職後被更改為上午8：
30〜下午5：30，無法準時接送孩⼦，明顯影響C的家庭⽣活利益、超過勞⼯的忍受範圍，就被法院認為是不
合法的調職[6]。

因此，建議雇主先和勞⼯討論，充分了解他的個⼈與家庭⽣活狀況，評估是否因調職⽽有不利影響，綜合考量
後再作出適合的決定。

⼆、員⼯表現不佳不能降職減薪嗎？（⾒圖1）

圖1 對員⼯降職減薪會違法嗎？
資料來源：⿈國媛 / 繪圖：Yen



從上⾯說明可知，調職必須符合「調動五原則」，包括調職後勞⼯的福利不可以有不利益的變動，所以調職後
減薪、取消津貼都是不合法的。但如果員⼯⼀直表現⽋佳、⾏為違反勞動契約或⼯作規則，難道就不能依公司
規定將他降職減薪嗎？

（⼀）什麼是雇主的懲戒權？

在勞動關係中，雇主享有⼀定的懲戒權，可分成2種：

1. ⼀般懲戒權

是依據法律規定，在符合法律要件時，雇主可以懲戒勞⼯，例如勞基法第12條規範的懲戒解僱[7]。

2. 特別懲戒權

是雇主在⼯作規則或勞動契約另外特別訂定，給予違約或違反⼯作規則的勞⼯⼀定的處罰，如扣薪、調職降級
等，這種處罰必須事先明⽰且公告，也要有合理妥當的程序[8]。

因此，如雇主已於⼯作規則明確揭⽰、或於勞動契約明⽂約定懲戒調職權，且告誡、要求員⼯配合卻未獲改
善[9]，雇主此時所為的調職或降職，可能會被認為是必要⽽合理，可以不受調動五原則的拘束；換句話說，因
為職務內容或職等已有變動，當然可以依照⼯作內容減少薪⽔或其他福利措施，否則對於相同職位的勞⼯即有
失公平，也才能符合「同⼯同酬原則」。

（⼆）實際案例

舉例⽽⾔，D原本擔任「業務開發副總裁」，但因⼯作表現⽋佳，且經過雇主陸續提出⼝頭及書⾯警告，並命
令D限期改善，D仍然未達成雇主的要求，雇主依據公司⼯作規則條款，將D降職為「信⽤卡電話⾏銷襄
理」，並予以減薪懲處。

既然相關⼯作規則已先明訂、公告，雇主也⼀再提醒、警告，勞⼯仍不配合改善，因此被降職，縱使導致勞⼯
的薪資條件有不利益變更，仍屬合法，可不受調動五原則的限制[10]。

三、結論

原則上，不可因職務調動影響勞⼯既有的福利條件，因此勞⼯調職前享有的薪⽔、津貼（例如：交通津貼、外
勤津貼等）不得因調職⽽任意取消，否則即屬違法調職，勞⼯可提起調動無效或回復原職的訴訟[11]，以保障
相關權益。

⾄於懲戒性調職，雖可依照勞⼯降職後的⼯作內容減少薪⽔或其他福利措施，但仍要注意須先在勞動契約或⼯
作規則明⽰、公告。且應有合理妥當的程序；對違反契約或規則的勞⼯先予告誡，仍未獲改善時，才能做出降
職減薪的懲處。



註腳
   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雇主調動勞⼯⼯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

⼀、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對勞⼯之⼯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
三、調動後⼯作為勞⼯體能及技術可勝任。
四、調動⼯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
五、考量勞⼯及其家庭之⽣活利益。」

[1]

   參考陳業鑫（2020），《懂⼀點法律 勞資不對⽴ 管理不犯錯》，⾴207-208。[2]

   參考臺灣⾼等法院106年度勞上字第121號⺠事判決：「按勞基法第10條之1第4款所謂『調動⼯作地點
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其旨係為減少勞⼯於雇主基於經營管理正當性下⾏使之合理調動勞⼯⼯
作，所致勞⼯需易地服勞務時之困難，諸如補償增加通勤成本、房屋租賃費⽤、⽣活津貼、安家費等等，
⾄其是否必要、合理之認定，應在符合社會通認之客觀標準下判斷之。」

[3]

   參考最⾼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3號⺠事判決：「勞⼯調職就個別家庭之⽇常⽣活通常在某程度受有不
利益，但該不利益如依⼀般通念未逾勞⼯可忍受之程度範圍內，則⾮權利濫⽤。」

[4]

   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法理由：「雇主調動勞⼯⼯作除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外，尚應受權利濫⽤禁
⽌原則之規範，爰增訂本條⽂，明訂雇主調動勞⼯職務不得違反之五原則。」

[5]

   參考臺灣⾼等法院109年度勞上字第193號⺠事判決：「查甲○○於派駐華膳空廚公司期間，上班時間是
上午5點⾄下午3點……。⼜甲○○主張其因次⼦領有多重⾝⼼障礙卡，每⽇下午4時需返回桃園市區接⼩
孩下課……，信屬真正，從⽽，堪認甲○○確實有為照顧⼩孩⽽關於⼯作時間需於下午3點以前下班之家
庭⽣活利益存在。……然被上訴⼈將甲○○調動⾄⻑榮航太公司時，均記載⼯作時間為8時30分⾄17時3
0分，並未就甲○○部分另⾏安排不同之⼯作時間，……⾜⾒系爭調動顯不利於甲○○家庭之⽣活利益。
因此，對甲○○⽽⾔，系爭調動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洵堪認定。」

[6]

   勞動基準法第12條：「
I 勞⼯有左列情形之⼀者，雇主得不經預告終⽌契約：
⼀、於訂⽴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使雇主誤信⽽有受損害之虞者。
⼆、對於雇主、雇主家屬、雇主代理⼈或其他共同⼯作之勞⼯，實施暴⾏或有重⼤侮辱之⾏為者。
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者。
四、違反勞動契約或⼯作規則，情節重⼤者。
五、故意損耗機器、⼯具、原料、產品，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或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營業上之秘密，
致雇主受有損害者。
六、無正當理由繼續曠⼯三⽇，或⼀個⽉內曠⼯達六⽇者。
II 雇主依前項第⼀款、第⼆款及第四款⾄第六款規定終⽌契約者，應⾃知悉其情形之⽇起，三⼗⽇內為之
。」

[7]

   臺灣⾼等法院110年度勞上字第17號⺠事判決：「雇主對勞⼯之懲戒，可分為⼀般懲戒權與特別懲戒權
，前者指依據法律規定在具備法定要件時，雇主得對之為懲戒者即得加以懲戒；後者則其懲戒權之基礎在

[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01&flno=10-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HV,106%252c%25e5%258b%259e%25e4%25b8%258a%252c121%252c20180928%25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SV,110%252c%25e5%258f%25b0%25e4%25b8%258a%252c43%252c20210121%252c1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1.aspx?id=FL014930&flno=10-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HV,109%252c%25e5%258b%259e%25e4%25b8%258a%252c193%252c20211102%252c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N0030001&flno=12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PHV,110%252c%25e5%258b%259e%25e4%25b8%258a%252c17%252c20210525%252c1


標籤
 調動，調動五原則，減薪，津貼，懲戒

法律規定之外，⽽係雇主之特別規定，屬『秩序罰』性質，本質上為違約處罰，其⽅式如罰錢、扣薪、降
級等，此處罰必須事先明⽰且公告，程序並應合理妥當。」
同樣⾒解還可以參考臺灣新北地⽅法院105年度勞訴字第113號⺠事判決、臺灣新⽵地⽅法院98年度⽵北
勞⼩字第2號⺠事判決。

   有實務⾒解認為雇主要先提出侵害⽐較⼩的懲戒⽅式，例如警告、記過等，不可以直接調職。可參考臺灣
⾼等法院108年度勞上字第92號⺠事判決：「雇主對於違反紀律之勞⼯，施以懲戒處分或調職，固係事
業單位為維持其經營秩序所必須，惟所採取之⽅式，不可逾越必要之程度，此即相當性原則，則甲○○縱
有2次未配合李○○更換新廠商，雖可能影響富綠公司⼯作調度，然是否已嚴重⾄需將甲○○調降為⼆砧
板，薪資調降為5萬元，亦⾮無疑。……縱認仍應由甲○○依⼄○○指⽰向新廠商叫貨，⽽甲○○未能配合
，亦應先施以其他較輕微之懲戒處分例如告誡、記過、減薪等，給予甲○○改善之機會，然富綠公司卻捨
此等侵害較⼩⼿段不為，直接將甲○○調降為⼆砧板，薪資調降為5萬元，嚴重變更其原有⼯資及勞動條
件，難認其調職符合相當性原則，即與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之要件不合，尚⾮合法調動。」

[9]

   可參考臺灣新北地⽅法院103年度簡字第56號⾏政判決：「雇主依⼯作規則合法⾏使懲戒權所為之調職
處分，既係以懲罰為原因，⾃與⼀般以經營上所必須為原因所作之調職處分不同，⽽無內政部所揭櫫之『
調動五原則』之適⽤。」

[10]

   勞動事件法第50條：「勞⼯提起確認調動無效或回復原職之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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